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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北校区2-3号教学楼节能灯更换项目，作为我校北区教学活动的核心载体之一，长期承担着各类课程教学、自习辅导等重要功能，是保障正常教学秩序、提升教学质量的基础场所。本项目工程是将两栋教学楼所有的传统日光灯全部更换为符合要求的T8型高亮LED日光灯具，并更换相应面板开关。
2、 工程技术标准及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本工程的施工过程和成果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国家或有关部门关于工程施工方面现行的标准、规范、规程、定额、办法、示例，以及陕西省关于工程施工方面的文件、规定，同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住建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2.本工程其他技术标准及要求执行现行规范和采购人实际需求。
3.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技术部分准或规范，则承包人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施工。
4.采购人提供工程的施工方案和相关技术文件，是采购人现有的能被供应商利用的资料，采购人对供应商做出的任何推论、理解均不负责任。
5.供应商取得验收手续后，及时通知采购人验收，并按采购人的要求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及竣工资料，采购人应及时组织验收，并在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的验收意见，验收不合格的，供应商应返工，直至采购人验收合格为止，返工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且工期不予顺延。如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组织验收的，需及时通知采购人，双方另行商定验收日期。
6.成交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及有关部门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本项目在竞争性磋
商过程承诺中认定的采购范围、实施组织方案。
7.成交供应商必须自行施工，不得转包、分包。
8.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不得影响学校的日常生活、工作秩序。
（二）技术要求
（1）北校区教学2楼，教学3楼全部需更换的灯具和开关数量如下：教学2楼、教学3楼现有数量为双管日光灯灯具1698套，单管黑板日光灯灯具192套，合计1890套，LED灯管数量共计3588支，配套的线材吊链1890套；三联开关208个，双联开关52个，单联开关138个
（2）1.T8型高亮LED日光灯要求参数为：1）功率：≤8W；发光角度：180°双端供电；2）显色指数≥90；3）6000K≥色温≥5000K；4）单管光通量≥1800流明；5）功率因数≥0.98；6）照明无频闪；7）工作电压AC85～265V；8）电源工作效率≥0.95；9）光效≥230流明/瓦；10）7年内不间断使用光衰≤10%；11）整灯寿命：≥10万小时；12）整灯质保：≥7年；7年内故障，免费换新；13）能耗等级：节能一级。
（3）提供灯具及开关样品，样品必须有合格证书及参数标识，开标现场将使用功率仪现场实测是否达标，功率仪由采购人提供至开标现场。
注：①供应商须提供1个密封的纸箱（纸箱外包装不得体现供应商名称、品牌商标及Logo）内放置灯具（1盏）及开关（1个）样品，于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前与响应文件一并递交至采购代理机构。
②样品的生产、运输等相关一切费用由各供应商自行承担。评审现场样品需要拆封，不能保证样品原样归还，供应商综合考虑。成交供应商样品作为验收依据转采购人接收，未成交供应商样品采购结果公示后3个日历天内自行领取，如未按规定时间内领取，采购代理机构有权自行销毁。
③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样品的合格证书、参数标识，若未按要求提供样品不得分。
三、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
四、工程验收的主要依据、标准及要求：
	序号
	规范、规程、标准名称

	1
	GB 7000.1-2015《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2
	GB/T 7000.201-2023《灯具 第2-1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灯具》

	3
	GB 17743-2015《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4
	GB/T 34034-2017《普通照明用LED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

	5
	GB/T 31831-2025《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五、商务要求
1.工期：自接到采购人开工通知之日起30日历天 。
2.质保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灯具安装质保5年，灯具及灯管质保7年。
3.质保期保修要求
①属于保修范围和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在接到维修通知后，1天内派人维修。发生紧急抢修事故（如上水管跑水、爆裂，供电设施漏、断电等），承包人应在接到事故通知后 4 小时内到达事故现场并于 24小时内完成应急维修。
② 其他要求：
乙方在施工等过程中的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和经济损失，对于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付款方式：
①签订合同前，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缴纳合同价款的3%履约保证金。
②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总价款的70%，审计后付至审定总价的100%（乙方按国家有关财税规定向甲方开具全额完税发票），3%的履约保证金自动转化为质保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7年后，无质量保修缺陷一次性不计息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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